
附件8
《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及师德考核登记表》

填表说明
1、《登记表》每人填写一式壹份，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的钢笔（签字笔）填写，不能有涂改；

2、《登记表》空格前用阿拉伯数字填写“2019”；

3、“出生日期”以人事处发放名单的出生日期为准填写，如有疑义请与人事处联系；

4、“所在岗位”与签订合同岗位一致，请在对应处划“√”；

5、行政职务以学院红头文件任命现职务为准；专技职务由专业技术人员填写专业技术职称；职称（技术等级）由工勤人员填写工人技术等级；

6、“聘期”按照合同日期填写；

7、“本年度受奖或处分情况”栏内只能填写“记功或嘉奖”，请在学院考核结果公示后填写；

8、“直接领导评鉴和考核等次意见”栏内填写考核等次（例：经考核，本年度确定为合格等次），时间填写2020年2月25日（日期必须手签）；

9、“单位负责人意见”栏时间填写2020 年2月25日（日期必须手签）；

10、“被考核人意见”栏内，请签署自己的名字（必须手签），时间填写2020年2月25日；
11、《师德考核登记表》中奖励与处分栏内填写与师德相关内容；
12、请各部门待考核结果公示后，以部门为单位将考核登记表送交人事处。中层正职由主管院领导在“直接领导评鉴和考核等次意见”栏签字（系部主任、书记分别由主管教学工作的领导和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签字），其他人员由部门负责人签字；
13、“考核委员会审核意见”、“单位负责人意见”、“复核意见”、“审核备案意见” 栏均不填写。

